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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十四條。 

附修正「彰化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十四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二十一條    本會召開之大會、委員會應公開舉行。但會議主席或議員三人以

上提議或依地方制度法第四十九條列席人員之請求，經會議通過時，得

舉行秘密會議。 

        前項公開舉行之會議，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大會會議應開放旁聽。 

二、會議議事日程應於會議前公開於網站。 

三、會議應製作會議紀錄，除考察及現勘外，並應製作議事錄，

且分別於會議後一個月內及六個月內，公開於網站至少五年。 

四、大會會議實況除考察及現勘外，應透過網路或電視全程直

播；大會及委員會會議應全程錄影，於會議後十五日內將影

音檔公開於網站至少五年。 

第三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三日修正公布條文，自一百

零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彰化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部分條文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4月3日 

府法制字第1080111005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議會組織自治條
例第二十一條、第三十四條 

中華民國108年4月15日 

府法制字第1080116374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兒童及少年

家庭寄養辦法」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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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部分條文 

第 一 條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十四條  寄養安置兒童少年之寄養費，由兒童之扶養義務人、少年之父母、養

父母或監護人負擔。但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由社工評估實際經濟狀況，

且經本府專案簽報核准者，不予收費。 

            前項之寄養費，得依下列標準減免之： 

            一  全額減免：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

低生活費用一點五倍者或為列冊之中低、低收入戶者。 

      二  減免四分之三：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達當年度

最低生活費用一點五倍以上，未達二倍者。 

      三  減免二分之一：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達當年度

最低生活費用二倍以上，未達二點五倍者。 

      四  減免四分之一：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達當年度

最低生活費用二點五倍以上，未達三倍者。 

      親屬寄養家庭，每人每月補助之寄養費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計算定

之。民法規定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不予補助。但有特殊經濟困頓情形，經

本府專案簽報核准者，不在此限。 

      緊急安置之兒童少年之寄養費，應先由發生地之主管機關負擔，認定

有續予寄養安置之必要者，得移請兒童少年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負責處

理。 

      兒童之扶養義務人、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負擔之寄養費用，

應按月繳交本府或受託單位以代收代付方式轉付寄養家庭。 

第十四條之二  為使本縣有寄養安置需求之兒童少年得入住寄養家庭，確保其權

益與人身安全，受託單位得保留部分寄養家庭床位作為緊急安置床位。 

            前項緊急安置床位得由本府支付保留床位費用。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九月十五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三

條及第十四條，自一百零三年四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修正發布之第十四條之一及第十四條之二，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彰化縣政府 令 
訂定「彰化縣門牌編釘及門牌證明書收費標準」。 

  附「彰化縣門牌編釘及門牌證明書收費標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4月16日 

府法制字第1080122902號 

附件：彰化縣門牌編釘及門牌證

明書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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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門牌編釘及門牌證明書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彰化縣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並委任彰化縣各戶政事務所（以下簡

稱戶政事務所）執行。 

第三條  申請門牌編釘及門牌證明書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 門牌編釘：新式門牌每面新臺幣(下同)七十元；舊式門牌每面四十元。 

          二 門牌證明書：每份二十元。  

          前項第一款所稱門牌編釘，指門牌之初編、增編、改編、補發及換發。 

第四條  因道路更名、行政區域調整、門牌整編或公益性原因者，門牌編釘及門

牌證明書免予收費。 

第五條  門牌編釘及門牌證明書規費應於申請時繳納。  

          繳費義務人有溢繳或誤繳規費之情事者，得於繳費之日起五年內，提出

具體證明，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退還。 

第六條  門牌編釘及門牌證明書規費，由受理申請之戶政事務所收取後，依法定

程序解繳縣庫。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政 令 類 

彰化縣政府 函 
主旨：貴所前技士黃慶章違反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

決：「黃慶章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8年度清字第13226號判決辦理。 

  二、查旨案判決書正本於108年4月15日送達本府，依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第3

條規定，本案懲戒判決應於判決書正本送達主管機關(本府)之翌日(民國108

年4月16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並送登公報。 

  三、請貴所依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第4條規定，辦理黃員人事資料動態登記。 

正本：彰化縣溪湖鎮公所 

副本：銓敘部、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本府行政處(請刊登公報，電子檔後

送)、本府政風處、本府人事處給與科、本府人事處考訓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中華民國108年4月16日 

府人考字第1080124590號 

附件：黃慶章公懲會判決影本1

份(1個電子檔)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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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 

                                          108年度清字第13226號 

移 送機 關 彰化縣政府 設彰化縣彰化市○○路○段○○○號 

代 表 人 王惠美   住同上 

被付懲戒人 黃慶章   彰化縣溪湖鎮公所前技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法失職案件，經彰化縣政府移送審理，本會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慶章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甲、彰化縣政府移送意旨: 

    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黃慶章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謹將被  

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4年

重上更五字第5號判決有期徒刑6年，褫奪公權3年，107年8月30日經最高法院以

107年台上字第824號判決上訴駁回，全案確定。該員刑期起算日為107年9月7

日，原執畢日期為113年7月9日，惟於107年10月18日保外就醫出監，故該徒刑

尚未執行完畢，先行陳明（證2）。 

二、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定有明文，被付懲戒人於任職公務期間，循職務之便，收

取工程回扣行為，顯已違反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有關違法執行職務、怠於

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之規定，其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

懲戒法第2條第1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貴會審理。 

證物名稱及件數（均影本在卷）： 

一、銓敘部部退四字第1013650731號函、銓敘部部退五字第1074499709號函，計2

件。 

二、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彰檢玉執日107執從6字第1079009153號函、臺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彰檢玉文字第10810000320號函、彰化縣溪湖鎮公所彰溪福人字第

1070013448號函、彰化縣溪湖鎮公所彰溪瑞人字第101080000191號函、最高法

院刑事第四庭台刑四107台上824字第1070000005號函、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刑

八104台上523字第1040000004號函、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紀錄科檢送文

件表101中分文刑淵字第35號函，計7件。 

 三、法務部矯正署法矯署醫字第10701107150號函、法務部矯正署法矯署醫決字第1 

0701116580號函、法務部法授矯醫字第0810801011040號函、被付懲戒人醫院

診斷證明書，計4件。 

 乙、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黃慶章係彰化縣溪湖鎮公所（下稱溪湖鎮公所）建設課技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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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各項工程招標、監標、驗收等業務，與鎮長楊宗哲及楊宗哲之妻葉美惠（僅

參與下列1部分）共同基於收取回扣之概括犯意聯絡，而向以宗欣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營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啟林土木包工業、立益營造有限公司及匯鴻、

昌錦等營造商名義承攬溪湖鎮公所多筆公用工程之楊鴻源索取5%至18%不等之

工程回扣款，詳如附表（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4年重上更（五）字第5號

判決附表Ｃ）所示，其違失情形如下： 

 1 .被付懲戒人、楊宗哲與葉美惠共同於88年2月間，推由葉美惠向楊鴻源催索其所

承攬或預期可順利承攬之如附表編號1至26等26件工程之回扣款項，其中除編號

1至3共3件工程因係楊鴻源透過前省議員游月霞爭取補助，故回扣比率為總工程

款之10 %外；其餘回扣比率皆為5%，26件工程總回扣金額共為新台幣（下同）

358萬8300元。葉美惠於88年農曆除夕前數日，以行動電話聯絡楊鴻源，請楊鴻

源至楊宗哲在溪湖國中旁之住處，表示有事商談，俟楊鴻源前往時，葉美惠即

厲詞要求楊鴻源儘速交付應給楊宗哲之工程回扣款。楊鴻源為支付前述回扣款

項，乃於88年2月6日溪湖鎮公所撥付匯鴻公司施作「溪湖排水幹線護岸工程」

之工程款330萬8000元入帳後，隨即領出現金330萬元，再取家中現金湊足358

萬8300元後，夥同不知情之營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王錦炫將該工程回扣

款項，送至彰化縣○○鎮○○街○○號被付懲戒人住宅，交由被付懲戒人點收

後轉交予楊宗哲。 

 2 .楊鴻源於8 8年2月1 0日以昌錦公司名義標得溪湖鎮公所發包之附表編號2 7「中

興段垃圾掩埋場復育計畫」公用工程，溪湖鎮公所並於88年8月2日以面額815

萬5900元之公庫支票給付工程款，經楊鴻源兌現領取後，楊宗哲與被付懲戒人

又基於同前收取回扣之概括犯意聯絡，推由被付懲戒人出面向楊鴻源索取25%

之工程回扣款，楊鴻源則認為25%之比率過高，但被付懲戒人回稱無法作主，楊

鴻源乃在其胞弟楊鴻斌住宅處先交付13%之工程回扣款，計106萬267元予被付懲

戒人，其後經楊鴻源親自與楊宗哲本人商議後，楊宗哲同意降至18%，楊鴻源遂

將剩餘之5%回扣款計40萬7795元，以現金置於紙袋後，委託其不知情之胞弟楊

鴻斌持至溪湖鎮公所交給被付懲戒人代楊宗哲收受，楊宗哲此次收取之工程回

扣款為146萬8062元。而楊宗哲以前開方式向楊鴻源收取附表之工程回扣款合計

為505萬6362元。 

二、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雖未提出答辯，然查上開違法行為，係經法務部調查

局中部機動組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現更名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而循線查悉上情。所涉刑事部分，由該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業經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4年度重上更（五）字第5號刑事判決，判處被付懲戒人

共同連續犯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處有期徒刑陸年，褫奪公權參年。被付

懲戒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上字第824號刑事判決，駁回

其上訴，已告確定。上開事實足堪認為真實。 

三、按公務員懲戒制度係以健全公務秩序與端正紀律為主軸之管理措施。其主要目

的在於維持文官體制之健全，矯正公務人員之違失行為，維繫、穩固及確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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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秩序、提升行政效率，以深化維護公共福祉之整體利益。是於公務員之違失

行為，在評價其責任時，應將全部情狀為通盤綜合判斷，予以整體評價，若已

不適合繼續擔任公務員者，最重可予以免職或撤職之處分。105年修正施行之公

務員懲戒法第20條更就應受免職或撤職處分者，無追懲時效之規定。且修正施

行之新法，就違失行為在修法施行前，而新法施行後始繫屬本會之案件，亦無

如刑法第2條行為後法律變更，如何適用法律之規定，自應適用繫屬本會時之新

法，方足以達建構、設置公務員懲戒制度之目的，並彰顯其功能。本件之違失

行為雖發生在公務員懲戒法修正施行前，惟在修正施行後繫屬本會，應適用新

修正之公務員懲戒法。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前開刑事判決，已足認事

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被付懲戒人身為鎮公所建設課技士，與鎮

長利用公用工程發包之機會，共同向廠商收取回扣，所為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

條第1款之違法失職行為。核其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

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之旨，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茲審酌被付懲戒人未嚴

守分際，曲意迎合長官而向廠商索取回扣，嚴重影響政府信譽與公共工程之品

質，以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

戒處分。 

四、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款、第9

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4      月      10     日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第一庭 

                   審判長委 員 石木欽 

                      委 員 廖宏明 

                      委 員 吳景源 

                      委 員 張清埤 

                      委 員 黃梅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玲憶 

附表 
編
號 工程名稱 

發包 
方式 

開標 
日期 

得標 
得標金額
（新臺幣） 

參標廠商 
回扣 
比率(%) 

回扣金額
（新臺幣） 

備 註 

1 
 
溪湖鎮Ⅱ
-16 號末段
道路工程 

公開比價 871130 宗欣 4,892,000 集益、金聯
合、立益 

10 489,200 1. 編 號
1-26 共 計
26件工程
回扣合計
新 臺 幣
3,588,300
元。 
2.「中興段
垃圾掩埋

2 Ⅲ-7 號道路
工程 

公開比價 871130 營泰 4,240,000 尚品、政統、
宗欣、啟林 

10 424,000 

3 ○○○鎮○
○○○號道
路工程 

公開比價 871130 啟林 4,651,000  10 46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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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崙仔腳排水
改善工程 

指定比價 871211 匯鴻 2,398,000 集益、金聯合 5 119,900 場復育計
劃」首次回
扣 13% ： 
新 臺 幣
1,060,267
元；第二次
透過不知
情之楊鴻
斌轉交回
扣5%：新臺
幣407,795
元。 
3.共計楊
鴻源透過
黃慶章轉
交予楊宗
哲之工程
回扣款： 
新 臺 幣
505,6362
元。 
4.資料來
源：楊鴻源
900416 扣
押物編號A 
5-1匯鴻公
司帳冊資
料。 

5 溪湖排水溝
災害搶救工
程 

指定比價 871211 匯鴻 2,391,000 建益、三源 5 119,550 

6 四塊厝排水
改善工程 

指定比價 871211 啟林 2,382,000 德森、聖益 5 119,100 

7 番婆里草埔
莊排水溝災
害搶修 

指定比價 871224 營泰 2,110,000 集益、金聯合 5 105,500 

8 西寮排水溝
災害搶修 

公開比價 871224 啟林 2,480,000 金聯合、振旺 5 124,000 

9 湖東里排水
溝災害搶修 

指定比價 871224 立益 2,120,000 德森、振旺 5 106,000 

10 溪湖埔鹽線
排水疏浚工
程 

指定比價 871231 啟林 1,885,000 尚品、木山 5 94,250 

11 溪湖大義中
排十八排疏
浚工程 

指定比價 880105 昌錦 1,903,000 俊昇、尚品 5 95,150 

12 湖○○○區
○○○路九
農水路改善 

指定比價 880105 營泰 1,908,000 宗欣、俊昇 5 95,400 

13 湖西重劃區
東西85農水
路改善 

指定比價 880105 啟林 1,178,000 木山、振旺 5 58,900 

14 湖西重劃區
東西31農水
路改善工程 

指定比價 8801 昌錦 475,000 啟林、立益 5 23,750 

15 東西89路併
小排 2-5,6
工程 

指定比價 880112 昌錦 1,590,000 集益、聖益 5 79,500 

16 東西99路併
小排 2-2,3
及南北間路 

指定比價 880112 匯鴻 1,882,000 政統、集益 5 94,100 

17 東西 104 路
併小排 2-5
工程或東西
104 路併小
排 3-5 工程 

指定比價 880112 啟林 1,310,000 金聯、吉崧 5 65,500 

18 湖西重劃區
東西 100 農
水路改善工
程 

公開比價 880119 昌錦 2,715,000 啟林、尚品 5 135,750 

19 溪湖幹線排
水疏浚工程 

公開比價 880119 匯鴻 2,859,000 立益、俊昇 5 14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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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溪湖西勢厝
排水疏浚工
程 

公開比價 880119 啟林 2,866,000 匯鴻、宗欣 5 143,300 

21 東西88路併
小排 2-3,4
工程 

指定比價 880122 營泰 1,540,000 吉崧、聖益 5 77,000 

22 東西90路併
小排 2-8 工
程 

指定比價 880122 昌錦 880,000 振旺、金東 5 44,000 

23 東西96路併
小排 1-5 工
程 

指定比價 880122 匯鴻 900,000 聖益、集益 5 45,000 

24 東西44路併
小排 17-11
工程 

指定比價 880126 昌錦 890,000 俊昇、政統 5 44,500 

25 道路反射鏡
裝設工程 

指定比價 880127 昌錦 915,000 集益、金聯合 5 45,750 

26 西環路北段
道路改善工
程 

公開比價 880211 昌錦 4,623,000 匯鴻、啟林、
振旺、立益 

5 231,150 

27 中興段垃圾
掩埋場復育
計劃 

公開招標 1.第二
次開標
880210 
2.變更
工程預
算 880 
629 

昌錦 1.原得標金
額7,912,000 
2.變更工程
預算後之金
額8,155,900 

今東、營泰、
集益、宗欣 

18 1,468,062 

回扣金額合計：5,056,362元 

 

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上網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年彰化縣環境衛生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機關指定日(108年3月25日)次日起1年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空地管理工作。 

    (二)辦理公廁環境整潔維護執行計畫。 

    (三)辦理登革熱等病媒蚊防治業務。 

    (四)協助辦理海岸維護宣導業務。 

中華民國108年4月8日 

府授環廢字第10801081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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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協助辦理天然災害緊急應變業務。 

    (六)協助辦理本縣戒檳班相關業務。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彰化縣

彰化市健興路1號2樓，電話：04-7115655分機434。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108年3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乙份（汽車0輛、

機車5輛，詳如清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限自公告日起1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洽

領（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13-6號、電話：04-7692535），逾期則依廢棄物清

除。 

二、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移置費及保管費。 

局 長 阮 順 寧  
 

機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0301 EN00MS

-000022 

山葉
49 

機車 黑 108031914 彰化市 中興路與介壽
北路交叉口
(全家旁邊) 

5CR-217573 

M0302 

 

EN00MS

-000012 

山葉
101 

機車 黃 108031914 彰化市 南郭路一段
220巷 1號 

4VP-901457 

M0303 EN00MS

-000015 

台鈴
124 

機車 銀 108031914 彰化市 中正路一段
345號與長興
街街口 

DH22002249 

M0304 EN01MS

-000003 

光陽 

125 

機車 黑 108031914 彰化市 自強南路 543

號 
SA25AX-237262 

M0305 EN00MS

-000021 

山葉 

49 

機車 紅 108031914 和美鎮 中正路 17號 4NG-100439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為本縣公告污染農地鹿港鎮永安段1274-0001(部分)地號因土地分割，爰修正

本府106年2月22日府授環水字第1060049901號公告。 

中華民國108年4月12日 

彰環工字第1080017271號 

附件：108年3月份轄內執行廢棄

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

料表乙份 

 

中華民國108年4月17日 

府授環水字第10801186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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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原公告場址及管制範圍：彰化縣鹿港鎮永安段1274-0001(部分)地號，面積為

0.277724公頃。 

  二、修正後公告場址及管制範圍：彰化縣鹿港鎮永安段1274-0005(部分)地號，面

積為0.277724公頃。 

  三、餘未修正事項同旨揭公告。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溪州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計畫

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6、47條暨都市計畫

書圖製作要點第3、10點規定。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08年4月18日至108年5月22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溪州鄉公所

供公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中華民國108年4月25日下午2時於溪州鄉公所。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單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溪州鄉公所提出（意

見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溪州鄉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

站公告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

參考。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雙掛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無法投遞名冊1份。 

依據：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06年1

月至6月)，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中華民國108年3月22日 

府工運字第1080075334A號 

附件：彰化縣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無

法投遞名冊1份(電子檔共1個) 
 

中華民國108年4月11日 

府建城字第1080107697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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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由本府留

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運輸管理

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由各處分(監理)機關逕

行裁處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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